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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53
資
十
日
加
城
天
季
我
華
裔
籍
民
之
亨
有
選
舉
權
而
前
往
投
票
者> 
甚
踴
躍
，他

態
鶴

速方推潔一 尊眞誠一統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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鼠
美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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頓
帝
五
日
美
聯

：N

電
羹 

總
鑑
豪
豪
藝
"
戚
泰
科
學
家
及
外
交
界
度 

士
演
講
液
，
此
界
現
在
画
臨
了
生
死
存
亡
之 

那
瞄
。狙
産
抑
，或
和
壞"
均
爲
現
階
段
之
大
時 

怎
仁
。
乱
要
選
源
一
條
生
路
云
，./" 

美
總
統
在r

原
子
和
平
」大
會
頒
獎
給
波 

阿
敎
授
時
發
表
逐
說
，

敎
授
年
七
干
二
歲
，
獲
得
金
章
及
獎
金 

七
萬
五
千
元
，
一

;
运
L上等廚師

1;亦
基
數
人
士
亦
能
善
齢
聡
瘠
師
聖
之
選
擧 !

决
其
中
除
若
汗
酱
蕭
求
建
湾
聲
外
憂 

5
，保

<:一 
部
份M■
係
放
棄
乱
票
者
”
.#人
不
能
不
對
放
棄
海
网
粢
港
牌
後
建
磨,
“， 

旷1
 知
選
舉
横
之
運
用
，
能
非1 •
錦
齢 
);而
厥
爲 
一 項
摩
 
戸
幽
蜀
儼
饕
凝 

『太
冬
加
量
始
行
爭
穫
者
，
若
千   

^
輕
視
此
項
權
利
，
不
特
無
以
蘿
竄$^^

 

$:辛
之
諸
僑
攀
亦
無
以
對
加
國
憲
嶂
付
托
之
重
，
更
有
啜
减
代
民
導
融
国
都
所 

良
以
選
舉
之
本
質
，
乃
在
賦
摹
人
以 
一 種
選
賢
與
勢
饕
勤
霧
繁
.專
制
時
代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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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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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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浪
銀
豊
誕

人啓

(本舘*

【政
府
之
產
生
，
基
於
他
襲
或
武
力
奪
取
而
得
、
人
民
無
權
過
問
，
執
政
者
也
得
愛
惡
自
爲

81 

一

;

一

以
個
人
或
階
級
之
利
益
爲
施
政
之
準
则
翟
以
苟
遇
有
道
之
君
->尙
可
畧
享
國
泰
民 

安
之
生
活
，
苟
遇
暴
虐
之
君
，
刖
唯
、有
任
的
瓶
树
訳
钟
努
瓦
水
火
之
中
而
已
，
降
及
近
代 

政
治
思
潮
爲
之 
一 新
，
政
治
體
制
亦
爲
之 
一
變
，
國
家
旣
由
人
民
組
織
而
成
，
國
家
自
應 

以
人
民
爲
主
，
是
以
法
儒
盧
梭
之
天
賦
，人
權
論
长
出
，
攀
知
君
子
嬉
制
之
非
，僉
認
唯
民 

主
始
爲
合
理
之
政
治
制
度
，
亦
唯
民
主
始
能
発
民
幸
一
動
境
，，一
甯
人
民
有
權
過
問
政
治 

，
由
於
選
舉
權
之
運
用
，
凡
認
爲
具
有
雄
才
碩
德
足
爲
公
衆
服
務
者.
，
吾
人
始
選
其
出
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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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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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店
常
有
各
種
礬
發
行
及
鬚
文
房
用
品
一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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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友
光
廠
極
装
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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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 

長
曾
 <
隆 

雷
社
炳 

官
吏
，
反
之
，
吾
人
即
不
使
其
濫
竿
充
數
，
爲
害
人
民
，
故
選
舉
權
運
用
得
當
，
足
以
發-
議
事
長
 
李
一
九 

雷
民
盼

.書 

記 
曹
秀
夫• 

期
程
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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飞B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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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生
極
大
之
效
力.，
堪
以
確
保
吾
人
以
及
國
家
之
利
益
，達
成
公
衆
之
願
望
，
苟
吾
人
放
棄 

投
票
選
舉
之
權
利
，
亦
即
無
異
於
放
棄
本
身
之
利
益
也
。

或 
.11 享
有
選
舉
權
者
，
無
慮
萬
千
，
我
一
人
放
棄
此
權
，
又
何
至
發
生
影
响
？
此
財 

誤
矣
，
果
若
每
人
均
懷
此
念
，
則
選
舉
權
之
運
用
，
豈
非
陷
於
癱
瘓
？
選
賢
與
能
之
效
果 

，
豈
非
消
失
？
抑
尤
進
者
，
現
代
政
治
上
競
選
，
往
往
由
於
聲
數
票
額
之
差
而
决
勝
負 

。
我
縱
然
放
棄
者
僅
爲 
一 票
，
然
事
實
上
即
足
使
我
所
喜
之
競
選
人
減
少
一
分
當
選
之
希 

望
，
亦
即
使
未
來
政
治
减
少
一
分
向
善
之
希
望
，
究
農
果
，
又
豈
能
謂
一
票
無
影
响
力 

哉
？

如
上
之
分
析
，
可
知
吾
人
絕
不
應
放
棄
神
聖
之
選
舉
權
利
，
何
况
此
項
權
利
又
係
費 

極
大
力
量
始
能
爭
取
乎
？
我
華
裔
之
籍
民
乎
，
祈
爲
三
復
斯
营
，
選
舉
權
利
不
容
放
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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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 
雷 
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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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
雷
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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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
均
隆 

科
員
許 
球 
徐
錦
宏 
沈
國
帆 
周
湛
基 

監
督
主
任
吳
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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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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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
員
湯 
倫 
蘇
觀
法 
蘇
金
泉 
黃
錦
狂 

外
， 

交 
楊
策
禧 

簡
漢
棟

科
員 
朱
伯
隱 
强
文
沾 
葉
宏
勝 
禺
焯
球 

宣 

傳 
李
偉
元 

許
倫

科
員 
朱
成
坤 
葉 
敏 
袁
萬
邦 
吳
英
集 

慈 

善 
徐
錦
宏 

略
社
沛 

科
員 
陳
球
女
士 
黃
槐
章 
伍
鴻
泮 
漏
文
沾 

核 

數 
沈
梧
魁 

許 
培 

催
收
員
袁
一
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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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
餘
每1

天百五十一 

4

元
利
息
地
稅
在
書
來
蠢

、 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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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
屋
宇
商
店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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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
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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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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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結
合
一
千
三
百
萬
僑
胞
之
力
量
，
實
現
僑 

胞
在
支
援
辛
亥
革
命
，
北
伐
，
抗
戰
以
後
之 

第
四
次
海
內
外
力
量
氏
結
骨
，
唯
應
復
國
建 

國
經
動
，
襄
必
希
手
聯
劇
匈
，企
政
府 

與
俄
胞
之
跟
，
發
揮
薛
農
作
用
，
更
希
望 

通
過
該
會
而
能
充
分
明
瞭◎
胞
之
動
態
與
意 

向
。同
時
僑
胞
亦
能
由
此
处
分
瞭
解
政
府
在 

外
交
，，
僑
整
面
之
政
策
和
措
施
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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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京
，
華
盛
頓
，
廿
五
日
弟
聯
社
電
， 

英
首
相
麥
美
倫
，
今
目
結
束
與
美
總
統
愛
善 

考
華
之
會
談
，
並
發
表
聯
合
佈
吿
，
贊
成
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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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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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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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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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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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Ĵ

W.
邮
上
等
一 

备
味
烹B

” 

如
稚
工
 

，招
呼
装
蹲K

 

矢
謙
小
數
鮮

3

一36^

 D
  

t

B

 

、

.  

rv

，
廿
一
日
上
午
華
在
僑
救
國
總
會
代
表
大
會 

中
演
說
。强
調
政
府
需
要
華
僑
。兪
揆
稱
。
祖 

鹵
現
正
埋
頭
於
建
設
台
濁
，
準
備
反
攻
工
作 

，
需
要
一
千
三
百
萬
僑
胞
之
令
力
推
忍.•
建 

設
台
灣
，
固
需,

之
踴
躍
感
投
資
，
準 

備
反
攻
，
更
需
偽
胞
之
團
結
與
支
援
，
吾
人 

必
須
在
全
球
每 
一 個
有
僑
胞
之
地
區
。
均
展 

開
建
設
台
灣
，
準
備
反
攻
之
運
動
，
然
後
始

報

一
用
侵
步
頓TE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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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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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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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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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五
元
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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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
有
之
人
，
多
儈
俗
滿
身
，
鄙
仅
無
文
，何
期
乃
有
龍
經
華
，
揮 

金
不
吝
，
使
其
生
平
心
血
，
藉
以
傳
流
於
世
，
高
義
千
雲
丁
固
沒 

齒
難
忘
《第
出
版
後
售
賣
得
錢
，
固
當
原
璧
歸
趙
一
，
不
敢5

心
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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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BPFHCfcckK • 

新
邊
麵
包
一
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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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。 壹 叁

« 痔丸一料 
31 病一■

一

堂

强

4

▲
展
期
至
十
月
二
十
六
日
止
，
書
籍
一
砲 

七
折
赧
算
，
不
包
括
畫
報
與
定
期
丹W 

建
築
師
繪
圖
基
礎
一 
元
八
角 
攝
影
入
門
五 

角
半 
化
學
初
步
九
角
《
數
學( 
適
合
學
技 

述
用)
一
福
三
角
半 
普
通
化
學
上
下
每
病 

二
兀 
無
線
電
測
量
一
元
亠(
角
， 
超
高
頻
技 

述
初
步
一
元
五
角
半 
電
呪
與
油
漆
手
册
三 

元
六
角 
船
用
蒸
汽
鍋
爐
的
構
造
與
操
但

1  

元
三
角 
結
構
品
體
學
六
角 
雷
達
是
怎
樣 

工
作
的
七
冠
半 
體
面
線
点
二
角
半 
宇
宙
，、 

的
秘
密
六
角
平 
鋼
筋
混
凝
土
樓
蓋
計
算
工 

元
四
角
半
二
人
民
畫
報 
新
中
華 
經
濟
導 

報 
中
國
电
影 
郷
土
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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